
平顶山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

关于开展对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

履行教育职责情况满意度调查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教体局，高新区农社局：

根据 2021 年对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履行教育职责评价工

作部署，为广泛了解社情民意，客观、公正、科学地评价各地政

府履行教育职责情况，现就开展满意度调查工作通知如下:

一、时间、内容及方式

调查时间为 2021 年 9 月 22 日至 10 月 15 日。调查内容聚焦

教育公平、教育质量、政府治理、总体评价等 4 个方面。调查采

用网络问卷方式。

二、调查对象及问卷类型

调查对象涉及 2 类人群:社会人士、教师校长。根据被调查

对象和调查重点的不同，各类问卷的内容各有所侧重。

三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尽快发布到相关网站。各地收到登录二维码后，要在

2021 年 9月 23日前在本级人民政府及教育行政部门官网向社会

发布。




